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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摘要

1. 《香港國安法》第九條和第十條對學校、社會團體、媒體和網絡（下稱“四個
群體”）的宣傳和教育作出規定。在一部法律裡面列明對個別群體進行宣傳教
育在香港十分罕見，它把宣傳教育從政策措施的層面提升到法律規定。本研究
通過參考文獻、實地考察和個別訪談的方式，了解內地和澳門特區對“四個群
體”有關國家安全教育的經驗，包括各個相關方的角色、教材、教育形式和執
行機制，探討如何在香港有效對“四個群體”進行國家安全的宣傳教育，並作
出建議。

內地的經驗

國家安全委員會統籌

2. 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統領下，中央與地方的主要黨政部門如政法委、國安局主
導，協調其他職能部門積極配合、分工合作，並團結社會組織，以學校為主陣
地，課內課外結合、線上線下互相配合，以豐富的內容與形式常態地、長效地
推進國家安全宣傳教育工作。

以學校為國安教育主陣地

3. 在具體實施路徑中，內地的國家安全宣傳教育堅持“以政府為主導、以學校為
主體”的實踐安排，以學校為主陣地。以廣東省為例，廣東省使用全國通用國
家安全教育教材，分為主要教材與輔助性教材，以及教師用教材與學生用教材
兩大類。學生可以自己閱讀理解的，由其自行安排閱讀；學生自己閱讀理解不
了的，由老師消化吸收後轉換為學生可以理解接受的方式進行傳授。在形式上，
廣東省的國安教育既有課內講授，又有課外活動，學校組織、家庭配合，學校
為主、其他部門為輔，線下線上並行。學校作為國家安全教育的中心點，學生
還可以帶動身後整個家庭都參與、接受國家安全宣傳教育。除此之外，各職能
部門的國家安全宣傳教育活動也多以學校為圓心展開，以“進校園”為重要抓
手，落實本系統內國家安全宣傳教育工作。

社團作為補充力量

4. 內地各類社會團體、組織、協會相對西方國家不僅數量較少、職能範圍窄，地
域分佈上也不均勻，具有全國影響力的社會團體為數不多。故此，社會團體較
難充當國家安全教育中的主要力量，一般作為補充力量，利用自身的專業優勢，
與政府各部門配合發力、形成合力。雖然內地的社會團體等非官方組織在開展
國家安全教育時不及官方機構能夠調動優質資源，但其充分利用自身貼近市民
的親民化優勢，結合自身專業範疇，在法律層面、科技層面和網絡層面為市民
提供校內宣傳、科普講座等主題活動。

宣傳內容形式豐富

5. 傳統媒體是內地國家安全教育的重要中堅力量。報章以《人民日報》和《光明
日報》為主，主要負責刊登國家安全部黨委等權威機關的文章，以及報道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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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港澳的“國家安全教育日”情況。廣東省則以《廣州日報》和《羊城晚報》
為代表性報章，報道地方國安案例、國安宣傳活動等。同時，內地的網絡媒體
發展迅速，規模龐大。內地相關權威機構聯同自媒體作者，藉助各種網站、微
博、微信、抖音、快手等新興網絡媒體，傳播國家安全教育知識，形式包括宣
傳教育文章、漫畫、短視頻等，接觸面廣且效益高。

澳門特區的經驗

澳門國安委統籌

6. 澳門特區維護國安工作由 2018 年成立的澳門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統籌，
同時統籌國安宣傳教育。在澳門國安委的統籌下，政府各相關部門作為具體承
擔和推進澳門國安宣傳教育工作的主力，既自行舉辦國家安全教育主題活動，
亦通過政策措施推動學校、媒體和民間社團的參與。澳門現行的法律中沒有直
接針對國安宣傳教育的法律規定，亦未專門頒布綱領性政策文件，主要以每年
的施政報告和“五年發展規劃”作為指導性文件，在推行憲法基本法教育和培
養愛國愛澳市民的過程中，對加入國家安全內容提出具體要求。

國安教育納入憲法與基本法教育中

7. 澳門對非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階段的國家安全教育有不同的要求。在非高等教
育階段，國安教育並沒有被單獨、明確地列入教學目標，而是包含在愛國愛澳
教育、國情教育之中，透過設置“品德與公民”、“社會與人文”等科目及向
學校推出《品德與公民》教材，逐步開展中小學憲法與基本法的教育，並加強
歷史教育。在高等教育階段，澳門各高等院校均已根據大綱對本科學生開展憲
法與基本法通識必修課的教學工作，可涵蓋國安教育內容約六成五。在學校的
支持下，專業機構和人士受邀進入校園，為學生開展不同形式的國安主題教育。
憲法、基本法及國安教育與青少年學生的升學以及公務人員的錄用、晉升有密
切的聯繫。但“總體國家安全觀”概念未明確體現於澳門現行高校和中小學教
材中。

社團積極參與

8. 作為“社團社會”，澳門社團是推動國家安全教育的重要力量，而社團舉辦各
類國安教育宣傳活動也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其中以澳門基金會的支持最具針對
性且最為有力，其他政府部門作為補充力量。在政府支持下，澳門基本法推廣
協會及基本法青年推廣大使協會的規模最大。活動形式包括舉辦培訓課程、召
開專題講座或專題座談會、舉辦參觀訪問型活動、赴內地的實地考察型活動，
以及為青少年設置的各項比賽等。

愛國愛澳力量掌握國安宣傳教育的主導權

9. 長期以來，澳門的報紙、電台、電視台等傳統媒體，無論是公營性質還是私營
性質，絕大多數都能自覺地堅持愛國愛澳的基本立場。傳統媒體亦積極配合中
央及澳門特區政府、學校與社團，鞏固愛國愛澳社會基礎，並在形式上做到與
時俱進，不斷豐富和創新宣傳推廣形式。最具代表性為《澳門日報》、“澳亞
衛視”和“蓮花衛視”。而澳門的網絡媒體在國家安全宣傳教育上的四大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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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傳播便捷、宣傳主體多樣、宣傳形式豐富、互動性強。Facebook 平台是公眾
進行時事討論的最熱門的社交媒體平台，多間傳統媒體和網絡媒體，以及部分
立法會議員都積極利用該平台發佈國家安全資訊。

香港特區的特點與挑戰

國安教育統籌機制不明確

10. 目前香港特區的國家安全教育大致分為校內和校外工作，但組織機制並不明確。
校內工作由教育局統籌，校外工作由保安局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等政策局參與，
僅以學生為對象時，教育局才會與其他政策局合作。而香港亦未專門頒布囊括
學校、社團、傳媒和網絡的綱領性政策文件，目前以 2021 年的施政報告作為
指導性文件，這點與澳門相同。

教育局僅統籌校內國安教育

11. 香港校內的國家安全教育透過教育局展開，把國安教育作為國民教育的一部分。
教育局對中小學的國安教育工作分為“制定課程”和“行政”兩部分：“制定
課程”包括制定不同學科的國安教育框架，“行政”則是向學校發出行政指引。
儘管學校對國家安全課程有很大的自主權，教育局也持續為各校的課程設置提
供建議，便持續審核、推出官方學與教資源，供學校和教師自行選擇。教育局
對大專院校的管理則比較寬鬆。無論是中小學和大專院校，教師培訓、制定教
案都離不開教育界、法律界專家學者的幫助。在國家安全教育上，教育局也貫
徹應用於整體教學的“家校結合”原則，希望家長可以透過學生了解國家安全
知識，再把相關知識滲透入社會其他群體中，但香港學校暫時沒有向內地中小
學一樣對家長的參與度作出具體規定。然而，香港特區統籌校內和校外國家安
全教育的組織機制並不清晰，由於教育局的權責範圍為校內，面對公眾的國家
安全教育並沒有由各政策局系統地組織。

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氛圍薄弱

12. 現時，香港社會整體上維護國家安全的氛圍較弱，不利於國家安全教育的展開。
據本研究的受訪者觀察，大多數人不認同《香港國安法》的必需性，心底對
《香港國安法》存在偏見。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薄弱，並沒有把其作為義務之
一。國家安全教育社會氛圍弱的一大表現是社會團體的參與度低。與澳門的社
團活動相比，在香港自主開展國家安全教育的社團數目非常少，即使是愛國愛
港社團也欠缺大型的組織。此外，與澳門相比，香港政府對民間社團開展國家
安全教育發放的支援和資金較少，限制了民間團體開展相關活動的規模。

傳媒和社交媒體影響力不足

13. 自《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許多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傳媒已相繼解散，仍在
香港營運的傳媒都可以確保遵守法律。儘管如此，如何利用傳媒營造國家安全
氛圍仍然是香港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利用社評和作者專欄宣傳國家安全的傳
統媒體和網絡媒體極少，並且只限於立場鮮明的愛國愛港媒體中，對提升社會
國家安全意識的幫助有限。在社交媒體上，國家安全教育內容的覆蓋面也較窄。
無論是政府或媒體，香港目前缺少專門發佈國家安全教育內容的賬號，國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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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內容通常與其他新聞、民生資訊、政策等內容混合在一起。在香港媒體上已
發佈的部分國家安全內容已採用符合社交媒體文化的製作方法，例如“懶人包”
和圖表等，但仍有提升的空間。相比之下，內地和澳門的國家安全教育內容在
社交媒體上的覆蓋面更廣，形式多樣，影響力也更大。

建議

建議一：成立“國家安全教育推廣委員會”

14. 香港特區現時推行國家安全教育並沒有明確的統籌機制，相關工作由各政策局
自主開展，缺少統領性指導。本研究建議，香港特區應成立“國家安全教育推
廣委員會”，主導國安教育的方針政策。“國家安全教育推廣委員會”成員應
包括學校、社團、傳媒、網絡四個群體的代表，以及來自香港本地和內地的法
律專業人士、學者、教育專業人士、智庫成員等，為在香港推行國安教育分享
經驗和制定策略，目標為落實《香港國安法》第九條和第十條。

建議二：律政司統籌國家安全公眾教育

15. 香港社會對“維護國家安全”概念以及對《香港國安法》的認可度較低，因此
有必要向市民展開公眾教育。本研究建議，國家安全的公眾教育應由律政司主
導，律政司司長擔任“國家安全教育推廣委員會”主席。律政司已成立“願景
2030 —聚焦法治”專責小組，負責法治、《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方
面的教育，相關部門應持續推動國家安全教育，並擴大至公眾範圍。律政司應
邀請“國家安全教育推廣委員會”的成員作為顧問，為律政司展開公眾教育提
供方向，並傳授國家安全教育的經驗和技巧。

建議三：加強教師培訓

16. 本研究建議透過提供由專家制定的教學資源，加強對教師的培訓。特區政府可
以邀請對內地和國外國家安全法例有深入認識的內地駐港部門專家和憲法基本
法學者，參與製作中小學、大專院校的國家安全教育培訓教案。培訓教案可以
由專家學者錄製視頻，逐步向教師講解教材內容，提高教學效率。

建議四：專業團體率先參與國家安全教育

17. 本研究認為，專業團體應作為民間團體的重要代表，率先參與國家安全教育中。
國家安全重點領域中的經濟安全、科技安全、網絡安全和文化安全等領域與許
多專業團體的業務密切相關。專業團體在向市民提供服務之前，首先要具備維
護國家安全的意識，並有必要承擔在各自的領域推廣國家安全教育的重任。在
專業團體成員的持續職業發展（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CPD）中，
需要對成員的國家安全意識和《香港國安法》知識進行考核。本研究建議新設
立的“國家安全教育委員會”參考“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的做法，邀請民

間團體尤其是專業團體申請資助計劃，充份利用民間團體的廣大宣傳網絡和資

源進行國家安全教育。

建議五：新聞業界協助推廣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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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傳媒團體是向各主流傳媒傳達信息和指引的主要途徑。本研究建議“國家安全
教育推廣委員會”、中央駐港國安公署委派專家，透過香港報業公會等傳媒團
體向各傳媒機構進行國家安全授課，同時推動傳媒向公眾傳達國家安全信息。
傳媒機構的經營者、總編輯、高層採編人員是授課的主要對象，而他們有義務
把國家安全信息傳達至前線記者，承擔監督作用。

建議六：建立國家安全教育基地

19. 現時香港並未有設立具規模的國家安全教育展覽館，只有每年因應“全民國家
安全教育日”開設的臨時性展覽，這不利於國家安全在本地的推廣。建立一個
旗幟鮮明的、面向全港市民的國家安全教育展覽館是極具象征意義的，亦可作
為全港日常推廣公眾教育、慶祝《香港國安法》實施紀念日的坐標。本研究建
議，香港應該在適當的地點建立具有一定規模的國家安全教育紀念館，當中設
施應包括与國家安全有關的主題展覽、文物陳列等內容，還應該有針對不同年
齡、階層的互動設施。

建議七：政府設立國安教育社交媒體平台

20. 無論因應國家安全教育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政府需要在符合港人瀏覽習慣的網
絡平台上開設專門的賬號，只上載國家安全相關的短片，形成社交媒體學習平
台。國家安全教育的圖片和短片在製作手法上應符合本地市民的文化和習慣，
以及符合社交媒體的文化。政府發佈的社交媒體內容應用更輕鬆、更生活化的
形式來引導觀眾理解國家安全概念。國家安全宣傳短片應該借鑒社交媒體短片
的製作方式，例如製作原創動畫，爲公眾提供“懶人包”等 30 秒至 2 分鐘的
短視頻等。


